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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探究

摘要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在享受这种日益见好的生活

水平的同时，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荒漠化以及沙尘暴的频繁肆

虐等等一系歹H环境危机凸显出来。如何保护环境，如何使人类、自然、社会能协调发展，

如何让可持续发展观落到实处，进而实现我们盼望以久的和谐社会，生态补偿机制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显现出其巨大的作用。它是使生态、经济、法律、人类社会良性循

环的综合要素。

生态补偿机制首先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自然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生态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

有权人或对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费用的法律制度。这一概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

自然资源作为资源性资产，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使用权人向其所有权人支付一定的

费用，这是所有权人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方式；二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努力并付出代价者

理应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面生态受益人也不能免费使用改善了的生态环境，应当对其进

行补偿，因为，生态功能是具有价值以及市场价值的，这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所普遍关注的

问题之一。

本文介绍了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及其功能，借鉴大量的国际前沿性研究资料，从

客观角度对比我国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重

点探讨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如何完善，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的平衡。并对我国生态补偿

制度如何落到实处，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生态补偿；自然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可持续发展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the living standard has been increasingly improved

while a range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happened such as the excessive explo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the grave reduc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the desertificalion of land and the

frequent devastating sandstorm．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otecting

environment,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mong men,llatul屯and society,and

establishing a long-expected harmonious society,and therefore is op_e of the key factors in

maintaining a good circulation among ecology,economy,law and human society．

Ecological co唧ation sysmn firstl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for

compensable usage ofnatural rcsoHrces．Compensable usage ofnatural resources refers to the

legal system that in the process oflegaHy using natural resources，the US91"ofnatural resources

or the beneficiary ofecology should pay relevant fees to the owner ofuatural n。sou“髂or to

those whopaid prices for theonvironmcnml protection．

This concept includes two aspects：on the one hand,越assets rlatural n，sources hold

economic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so the owner can obtain his／her economical intemst

when the usef pays sollle fees to him／her,on the other hand,those who have made efforts to

protect environmcm and have paid some costs for it are supposed tO be compensated because

ecological function possesses market Value,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conc．-七l'lls among

scholars both home and abroad recently．

The defini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its function ar@discussed．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relevan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materials，current situation ofdomestic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Was studied and the disadvanlage of the domestic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analyzed．Issues Oil how to perfect our national ecolo#cal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compensation and

market compensation are especially focused．Furthermore,some suggestions Oil how to put

0111"nat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to effect are proposed．

KEYWORDS：ecological compensation，natural代脚ttrces，‘

environmantal protection，legal regula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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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探究

文献综述

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

或生态受益入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时，向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

相应费用的法律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是建立在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环境经济学、循环经

济理论、生态学原理与环境科学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合理的制度模式。在了解生态补偿制

度的同时，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态系统，所谓生态系统，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

A．GTanslcy子1935年首次提出的．他强调生物和环境的不可分割性。在我国，所谓生

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该整体

具有一丁点大小和结构，各成员借助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而相互影响、相互

依存并形成具有自组织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复合体。”1不难看出，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自我调节。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和大规模开采消耗，从而使得自然资源的消弱、

退化、-祜竭。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这种自组织和自我调节能力。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增

长，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而我国人口众多，原本资源丰富的土地入均资

源就显得单薄和不足。单纯消耗资源和追求经济的迅猛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正在严重

的威胁着自然资源的有续利用。如何从法理上对生态补偿机弗4进行分析，对生态补偿机

制的构建提供理性的思考和理论的依据，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生态补偿对

于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以最低的环境成本确保自然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我国以及当代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

重大课题．当务之急，要迅速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观

的创新点．

首先，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

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经济的迅猛发展，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由此，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已迫在眉睫。其次，加快生态

补偿机制的立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节约型社会和顺应国际发展需求的

趋势。鉴于国际层面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发展现状。加快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是解决

环境日益恶化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构建节约型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国理论界的生态补偿概念主要是针对资源开发提出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郎通过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

‘环境科学大辞典’编委会，‘环境科学丈辞典，[11]．北煮；中置环境科学HJ版社。199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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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收费或者对保护资源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违法损害成本或受益，达

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生态保

护外部行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

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搭便车”现象。而环境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

领域都有对生态补偿问题的专门研究。环境科学领域主要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特征的

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经济学领域研究主要是从区域经济学，流域经济学、财政学等角

度去研究生态补偿问题的经济理论支持，管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源管理的角度去

研究，法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针对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完善生态补偿立法，来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前后才真正开始对环境法进

行专门研究，迄今为止不过20多年的时间，而在环境法学领域关注生态补偿问题的探

索还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进行的。环境法学专家蔡守秋教授是法学领域研究生态

环境问题的代表人物，他从法学角度对西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

述，其观点主要体现在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第十章“可持续发展与西

部大开发”和《西部环境政策的影响因素和原则》中，他认为应在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环

境政策制定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基础上研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建设，并提及过生

态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外，他认为进行区域开发立法，规范区域开发行为是

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法学领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还很

不全面，主要集中在对西部地区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西部开发中的生态补偿立法研究》，对这～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地研究，论述

了西部地区因生态环境保护而做出的特别牺牲给予特定形式的补偿是法律必须明确的

问题，并认为我国应尽快构建西部地区生态补偿立法体系、确立立法原则、建立有效的

管理制度、确定补偿的对象、标准、范围和形式以及严格法律责任。还有一些著作和论

文也对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进行过专门论述。南方周末报的一篇报道：马塞诸

塞州诉讼环境保护署一案。称其是“环保主义者的节日”。在环境保护这个事关全人类

大业之下，“官官相护”并不是一条没有例外的定律。美国政府与政府有时就会因为环

保问题而打起来，而且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被告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署。马塞

诸塞州作为原告要求法院命令环境保护署恪尽职守，按照《清洁空气法》管理新汽车所

排放的二氧化碳。美国最高法院判原告马塞诸塞州胜诉．消息传出，全世界的环保积极

分子无不欢欣鼓舞，将其视为环保主义者的节日。汽车制造商等反对派不得不承认，这

使他们的事业收到重大的挫折，马塞诸塞州一案，甚至给一向反对国际环保文书《京都

议定书》的美国总统布什一记响亮的耳光，美国环保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胜利来

之不易。南方周末对此次胜利作以报道的同时，提出“美国环保主义者的胜利，使我们

想到，如果我们能够以投资股市的热情关心环境，如果我们能像计划生育那样觌制汽车，

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赶上并超越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由此，如果我们能提高全民的环

保意识，如果我们能够尽快完善环境法制建设，如果我们能让先进、完善的生态补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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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快出台，尽快推行，尽快落实，那么，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

境保护和谐发展就指日可待。最大最有效的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发达国家在资源开发中保护资源环境、调整资源枯竭型城市结构及发展循

环经济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他们既重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重

视有效利用市场机制。从而使生态补偿机制在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配合下实施

效果较理想。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法律规范和制度、宏观调控、提供政策和

资金支持上，解决市场难以自发解决的资源环境保护问题。许多国家建立了有效的资金

筹集机制。这些税费收入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当这些资金不足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时，政府还会通过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加以补充，不会在资源环境保护上留

下资金缺口，从而保障了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

上述的研究标志着生态补偿制度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研究已逐渐深入，但

是这些研究还存在着对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制度状况分析不足，并且较多侧重立法分

析，忽视对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制度重要方面的综合研究，使得提出的建议不能协

调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因此，本论文将在前面所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

进经验，对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以及制度设计等方

面作较为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以使其成为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从而实现人、自然与社

会的和谐共处，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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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生态补偿制度概述

第一章绪论

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

生态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时，向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

应费用的法律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是建立在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环境经济学、循环经济

理论、生态学原理与环境科学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合理的制度模式。自1992年以来，国

际学术界已广泛开展了对此项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2003年3月在第十届

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建议我国应该尽快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而我

国目前对于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还较浅显，主要停留在国家政策和行政法规等单行法规

的零星规定层面。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日

益凸现出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定，生态补偿问题也就显现出来。

如何从法理上对生态补偿带j度进行分析，对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理性思考和理

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1，1生态补偿制度的含义

根据《环境科学大辞典》的解释”】，自然生态补偿是指：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

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

力。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整体。对其的补偿并不是单一的或者个

体的行为，而是对一个生态系统整体而言。

因此，当我们讲生态补偿制度时，生态补偿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戋们所讨论

研究的生态补偿制度一般指狭义的生态补偿。主要是指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的补偿。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保护和恢复生态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偿；二是

因开发利用生态系统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因生产、生活行为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和

个人收取经济补偿。前者如退耕还林补偿，后者如收取资源费等【2l。

1．1．2生态补偿制度的特点

生态补偿制度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态

补偿实质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系统在收到外界影响时，能尽快恢复生态平衡。其手段具有

综合性特点。既是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伦理的、遵循生态环境科学的机制，又是

一个要求系统协调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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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态补偿制度的性质和功能

1．2．1生态补偿制度的性质

生态补偿的实质，就是生态补偿性质的最好体现。任何系统都存在物质、能量、信

息三大流。生态系统也同样要遵循这三大流的平衡性，即保持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和

稳定。生态系统的三大流在没有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会按照自控制、自调节、自发展的

机制，使系统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互相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p】。一旦这

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系统的失衡。生态补偿的实质就是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保持生

态系统的和谐、统一和稳定。使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使我国的生态系统保持这种平

衡的状态、使全球的生态系统保持这种平衡的状态，由此不难看出，其具有广泛的公益

性，或者说是社会公共利益性。

1．2．2生态补偿制度的功能

加快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节约型社会和顺应国

际社会发展需求的趋势。鉴于国际层面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发展现状，加快生态补偿机

制的立法和完善，是解决环境日益恶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速我国构建节约型社会发展

的一个要素。同时也是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创新点。

13．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1．3．1环境资源价值理论依据

根据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提出，生态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因此，利用生态环境资

源理应支付相应的补偿。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它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生态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时，

向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费用的法律制度。这一概念包含两

层含义：一是自然资源作为资源性资产，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使用权入向其所有

权人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是所有权人的权利以及实现其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二是对生

态环境保护做出努力和贡献并付出代价者理应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而生态受益人也不

应该享用“免费的午餐”，免费的使用改善了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生态功能的价值理论的

体现，也是近些年来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1．3．2环境经济学依据

经济外部性理论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一些低效率资源配置的问题，近些年来，很多学

者以经济外部性理论视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经济外部性理论是1910年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随后，英国经济学家庇

固(A．C．Hgon)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庇固在其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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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当A对B提供劳务时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收到损害，可是A

并未从受益人那里取得报酬，也不必向受损者支付任何补偿。”简单的说，外部性就是

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

的影响。是一种成本或效益的外溢现象。

根据外部性影响的结果，经济可分为正外部性(external economy)和负外部性

(external discconomy)。对外界造成好影响的称为正外部性经济，如植树造林，治理大气

污染，教育等活动。如图1

治理污染价格

会价值)

o
市场量 最适量 治理污染数量

图1污染治理与社会最适(正外部性经济)示意图

对外界造成不良影响的称为负外部性经济，如对环境排放污染物，乱砍滥伐森林

草原的过度放牧等活动产生的都是经济的负外部性。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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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格

0 最适量市场量

囱2煤的价格和社会最适(污染的负外部性经济)示意图

)

煤的数量

而在现实生活中，负外部性经济更为常见，当前人们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等一系列环境闯题就是这种负外部性经济的必然结果。下面以环境污染为例以图示来

说明某一生产者，在其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负外部性经济。如图3

图3生产流程中的环境污染与负外部性经济示意图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废弃物，一般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废弃物产生后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是对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然后排放入环境。二是，直接排入环境。生产者一般都会以追

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所以不会对废弃物治理后再排入环境，因为对废弃物的治理需要

花费人力、物力，从而增加了支出，这一支出将成为生产者私人成本的一部分。由于增

加了成本，生产者的利益必将得到损害。这是生产者最不愿接受的．所以，生产者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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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倾向于舍弃治理而直接将废弃物排入环境，这样很容易节省了其私人成本。由此，污

染物排放入环境后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从而使其它人受到了损害，这就是图中所示的对

社会造成的损害。这一损失简称为社会成本。这种生产者直接将废弃物排从而使其降低

了私人成本的行为，称为私人成本的社会化。这揭示了负外部性经济的普遍性的根源，

事实上，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生产者节省的那一部分生产的私人成本。例

如日本水悟湾贡污染事件，TISSO工厂从1908年起在水倍市生产乙醛，将含高浓度甲

基贡的废水排入水悟湾。对水质和渔业等造成了污染，最终致使在人体内富集，使人产

生精神系统疾病，患者的感觉和运动系统发生严重障碍，严重者，会全身痉挛而死亡，

被称为水悟病。1991年3月，水倍病患者高达2248人，其中近一半人死亡。在当时造

成的影响非常大。在日后对此次事件的调查分析中，1995年至1966年，TISSO工厂每

年的环保投资以及运行费用仅为1．23亿日元。而舍弃治理造成的人身健康以及渔业等等

损害据统计为每年126．31亿臼元[41。由此不难看出，这种私人成本社会化的差额是非常

悬殊的。这也是生产者转嫁私人成本的动力所在。 ．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商品的成本由生产成本(直接的生产成本)，使用成本(现

在使用环境资源而放弃掉的其未来效益的价值)，外部成本(生品生产者所造成的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三部分组成[51。这三项本应由商品生产者来承担。

而目前，生产者只承担了生产成本，而没有承担或者说回避了使用成本和外部成本，或

者只承担了其中的-d,部分。制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实质上是强制生产者承担生产过

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成本，从而激励其降低外部成本。发达国家实践证明这对环境保护和

经济良性循环是非常有作用的。

了解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准确可测的理论依据。

如以后章节提及的生态补偿费、环境税、政府补贴等等具体的环境政策和治理手段都是

和此理论密不可分。

1．3．3循环经济学依据

循环经济应该成为中国在未来将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循环经

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传统经济是

通过把有限的自然资源持续不断的开发、利用、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其

忽视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后果。

而循环经济要求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成“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

质循环流动系统，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不生产或者只生产很少的废弃物，从根本上消

除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综合利用为理念，依靠科技进步，积极采用无害或低害新型工艺、

新型技术，大大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尽可能的把

对环境污染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循环经济日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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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的当下，这句话已经成为大多数，且越来越多入的共识。在许多国家，再生资源的回

收利用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再生

资源回收总值已达到一年25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

循环经济的提出离不开科学、严格的管理。循环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新型先进的生态

经济形态，又是一门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不能只依靠先进的技术就

能畅通无阻的推行，科学和严格的管理手段是实现和完善这种经济形态的重要条件。因

此，生态补偿作为一项科学的，强制的法律手段，为实现循环经济或者说环境保护与经

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作出了有力支撑。

1．3．4可持续发展理论依据

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署、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共同发表的‘保

护地球——可持续性生存战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不超出维持生态系

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

可持续发展遵循的是平等性、协调性原则。所谓平等，一是，代内平等。其强调任何国

家任何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还应特别注意维护后发

展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根据此原则，各地区、各国家发展机会和权利应该是平等的[61。

二是代际平等。代际平等关注的是发展的未来。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或者牺牲后代入

的发展为代价。所谓协调性原则，一是指系统的大协调，在人与自然这个庞大的系统内，

要求内部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必须协调；二是指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落实到特

定的区域，由于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区域内部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区

域间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不均衡，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应该在区域系统之间进行协调，

以更好的发挥区域之间的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系统的整合优势。生态补偿制

度为其实现提供了现实可依的法律手段和实施办法。使不可持续发展观不仅仅是个理想

化理念的倡导。生态补偿制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补充和创新点。

1．3．5生态伦理学依据

生存的伦理要求在明确发达国家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基础

上，让发展中国家的入民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御。因为，在世界生态危机中，由于落

后而缺乏自卫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深受环境恶化的灾难。但却不得不和发达国家

的人们一起接受危机的现实。在他们还在为小康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发达国家的人们早

已肆意的消耗过自然资源。且转嫁过环境损害．例如震惊世界的印度搏帕尔事件，有力

地说明了这一点。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尔农药厂发生毒气外泄事故。造成2500

人死亡，25000多人重残，20多万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是1969

年美国碳化石油公司在印度的分公司建立的。生长杀虫剂．在联合国对这一恶性事故的

调查中发现，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和公众环保意识高，环境立法也相对完善且大大

严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碳化石油公司在本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建立工厂。实施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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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完全两套标准。该公司在本国和发达国家，配置了由计算机控制的报警装置，并

规定在1．6公里范围内不准有人居住，生产原料因为其本身的剧毒性，要求必须储存在

小型不锈钢圆筒内防止泄漏，并存放予钢筋水泥结构的密闭库房内等等。而在印度，这

些环境保护装置一概没有，且工厂建于人口密集的博帕尔城市内。这便是发达国家对发

展中国家实施的污染输出和生态危机转嫁。最终，美国碳化石油公司于赔款4．7亿美元

告终，可是这对深受毒害的博帕尔市人民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这一事故震惊世界的

同时，留给了人们更多生态伦理的思考。以及得出的启示。使生态补偿制度必须浮现在

当今世界环境保护问题的最显要位置。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谴责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需要而造成的环境问题。这种指责

是及其不公平的【”。

所以，让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应用其成熟完备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对发

展中国家实施无偿捐助，进而实现生态补偿措施是合情合理的。

1．4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方法

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目前学者所谓术业有专攻，各显其长。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但是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4．1比较法

我国学者沈宗灵教授认为【sl，简单地说，比较法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的法

律制度的比较研究，并认为比较法的主要特征在于比较。根据比较法的定义，可以把比

较环境法学定义为：“专门对各国包括一国内实行不同法制的地区和联邦制国家各组成

部分的环境法律、环境法律实践和环境法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它们的同和异之中认识并

阐述环境法和环境法律现象的一般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在探究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问题上，我{f】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和分

析，认识到各国法律的优点与不足，从中吸取精华，进而找到更适合本国的法律制度。

本文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先进、完善的国家的生态补偿制度进行比较和

分析，探寻和借鉴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补偿制度。

1．4．2分析和综合法

分析与综合法的基本要求是在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中考察系统的功能和特性，同

时又从系统整体出发，分析每一个要素的特点以及与其它要素的相互作用方式。全面分

析、综合评价来获得新的有价值的结论或见解。对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的研究，一方面，

将其置于社会发展的整体基础上，分析生态补偿制度自身的特点及作用；另一方面，又

将其视为相对独立的因素，分析其对整个社会的运行以及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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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交叉研究法

环境法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这是国内学者普遍认同的。而生态补偿制度作为保

护环境的一项制度，在研究它时也同样具有学科的交叉性。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涉及到

社会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国家的法制建设等很多方面，其立法的研究也涉及许多其

他相关学科如‘法理学》、‘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生态学原理》等的

交叉性研究，同时还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从多方面、多角度地

看待并分析我国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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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现状

2．I发达国家生态补偿立法

总体来说，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和公众环保意识都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环境立法方

面也起步较早，更是较发展中国家完善和严格。发达国家在资源开发中保护资源环境、

调整资源枯竭型城市结构及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如普

遍采用“污染者付费”等经济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采取激励机制来实现环

境保护。既重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重视有效利用市场机制。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

体现在制定法律规范和制度、宏观调控、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上，解决市场难以自发解

决的资源环境保护闯题。许多国家建立了有效韵资金筹集机制。通过权利金调节不同资

源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矿产权出让金或矿业权有偿使用费调节国家与矿业权人之间

的关系，通过具有生态税特征的消费税等调节资源消费者与社会的关系。这些税费收入

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当这些资金不足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时，政府还会通过

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加以补充，不会在资源环境保护上留下资金缺口。

2．1．1德国的生态补偿立法

德国在生态补偿机制问题上有其显著特征，值得借鉴。其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

核算公平。资金支出方式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所谓“横向转移”，是指由富裕地区直接

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换句话，就是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区域间利益格局，促使经济和公

共环境即得利益的均衡。这类似我国生态补偿现行提倡的区域协调。德国有一整套复杂

的计算及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标准。横岛转移支付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抖际问横向转移

支付，它是以州际财政平衡基金为主要内容。横向转移支付基金由两种资金组成：一是

扣除了划归各州的销售税的25％后，余下的75％按各州居民人数直接分配给各州；二是

财政较富裕的州按照统一标准计算拨给贫困州的补助金。实现固有的行政区域间的区域

协调。

2．1．2美国的生态补偿立法

美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己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非常强。美

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十分重视，在生态补偿问题上，政府承担大部分资金投

入I 91。值得一提的是，激励机制也被政府广泛使用。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

持工作的积极性，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

民向上游地区傲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的水土保持上了

一个新台阶，实现了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传统水

土保持技术设计也逐步发展到以保证区域总体生态质量为宗旨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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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日本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立法

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民众和政府对于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制度以及

实施效果非常重视。民间以设立“绿色羽毛基金”制度来支持森林建设事业。政府将保安

林制度作为基本国策加以贯彻。具体做法是：损失补偿，对于禁伐、择伐等采伐限制给

森林所有者造成的经济损失，经过资质机构的评估，按年度给予全额补偿。而在税收优

惠和财政补贴上也是双管齐下，特定区域税收得以减免，对于保安林的抚育和采伐后的

再造，都给予高于～般林地的财政补贴。享受低利率、长期限的政策性贷款和诸多的项

目支持【101。

2．1．4其它国家的生态补偿盘法

瑞典主要是通过生态税收来强制实施环境保护。生态税收规模较大，种类也较多是

瑞典保护环境政策的突出特点。目前，瑞典的生态税收主要是对能源的征税，从而使环

保资金得以保证。

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方面，哥斯达黎加1995年就开始实施环境服务支付项目

ff矗ymems for En,Aronmental Settees(yES)Programme)，成为全球环境服务支付项目的

先导。英国伦敦的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NED、美国的森林趋势组织(forest trenas)分别就环境服务市场及其补偿机

制在世界范围内对自发或政府组织推动的案例进行研究和诊断，以作为理论探讨和市场

开发的依据”“。这为生态补偿强化市场机制来协调政府干预，使其平衡发展提供了可贵

思路。

也有一些国家的生态补偿不是用经济补偿，而是用水循环利用的方式。即你出来多

少，我经过处理后再给你反馈多少，只不过这样的水用途是不相同的。这种做法称为“中

水回用”，典型的国家有以色列、日本。以色列在中水回用方面最具特色。以色列水源

奇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476立方米。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了农业节水和城市中水

回用政策，占全国污水处理总量46％的出水直接回用于灌溉，其余32．3％和约20％分

别回灌于地下或排入河道，中水回用的效率世界第一。回用流程是：城市污水收集—传

输到处理中，C卜_-女t理—季节性储存—输送到用户一使用及安全处置。回用的方式既包括

小型社区的就地回用。也有中等规模城镇和大城市的区域级回用。目前，以色列100％

的生活污水和72％的城市污水得到了回用。

2．2发达国家立法对中国立法的启示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比美国更为严峻的环保形势。虽然我国已经建

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法律体系，但就于保障生态补偿制度的执法力量依然薄弱。无论

是环境管理机构的地位，还是人力、物力的投入，都与美国还有一段明显的差距，管理体

制的内在缺陷直接制约了执法能力的提升。而执法手段过于单一、执法理念僵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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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落后、人为因素浓厚导致了执法效果并不理想。使得生态补偿制度无法落到实处。

同样是市场与法治社会，面临着类似的环保压力和制度约束，美国政府实施强硬手段的经

验值得借鉴。

发达国家更多的利用激励机制保护环境，如价格、税收、和财政政策等经济手段激

励和刺激保护环境。生态补偿制度也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被广泛应用。“污染者付费”

也是重要经济手段之一，是发达国家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机延伸。因为“费用也是新

增成本的一种主要来源f”21。”而我国的主要差距在于：第一，虽然我国的“谁污染、谁

治理”政策类似于“污染者付费”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政策、法规以及实

施细则对污染付费的标准订立的过低，使得污染者的违法成本大大低于环保成本。第二，

我国的环保企业使用其它企业的废弃物，如工业残渣、粉煤灰等，原来的企业不仅不付

费，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使综合利用企业无利可图，严重挫伤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积极

性。第三，我国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时常落实不到企业头上。

在促进我国环保事业中，除了借鉴瑞典开征环境税收之外，还应该注意发挥税收的

调节功能，支持和鼓励有关环保产业的发展。政府要在这些方面加大立法、司法、执法

的力度。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国家环保

聚集更多的资金。每个纳税者既是奉献者也是受益者。我国目前对利用“三废”作为生产

原料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对废弃物的开发利用。变废为宝。这就是发挥了税

收在调节产业结构、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最好的体现了那句“垃圾是放错地

方的资源”。此外，还需相应的配套财政补贴措施，与税收政策相辅相成，使得这种调

整更加的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使这些政策、手段等贯

穿起来成为有机整体的重要制度。

2．3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现状和特点

2．3．1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现状

中国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前后才真正开始对环境

法进行专门研究，迄今为止不过20多年的时间，而在环境法学领域关注生态补偿问题

的探索还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进行的。

在环境法领域，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是环境法体系的基础，是各环境法律、法

规、制度的基础。我国宪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宪法第

9、10、22、26条。其中第9条第2款是直接针对环境资源的；“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

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利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

然资源。”这些条文是环境立法的基础。在综合性环境基本法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并实施的。法律开宗明义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

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

制定本法。”也并未就生态补偿机制有系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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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我国目前的环境法体系来看，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立法还处于初级阶

段，这些法律并未对生态补偿做出系统的规定，而是一些综合性法律法规和单行法规的

零星规定．

2．3．2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特点
‘

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以针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研究己逐渐深入，对于区域性研究以

有了一些成果，对于流域性的研究还很肤浅，这些研究还存在着对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

制度状况分析不足，并且较多侧重立法分析，忽视对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制度重要

方面的综合研究，使得提出的完善建议不能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而发挥环境

保护的作用。

2．4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制度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主体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

补偿形式单一、补偿资金管理和使用存在漏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的

森林都在经历一个产业化向生态服务功能蜕变的新时期，我国有效的实施了退耕还林政

策。除了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这种生态补偿方式之外，上下游之问、区域之间的生态补

偿制度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纵观全国的情况，生态环境服务基本上属于“免费的午

餐’’【13l。

以我国实施较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为例，生态补偿不到位的闯题，甚至生态

补偿缺位的问题仍然存在．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200多名村民集体状告当

地政府的生态补偿不作为行为。强烈要求给予生态补偿，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而我国早在1999年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报请审批<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请示》该项办法中指出，应当建立‘‘有偿使用、全民受

益、政府统筹、社会投入”的生态补偿制度，这有利于改善森林生态效益“吃大锅饭”、

“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负担”的状况。但是国家的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出台具体可实施的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办法，在“怎么补”、“补多少”的问题上留下了立法空白。一些自然资源

法的出台。都已有了生态补偿原则的体现和规定，但是缺少下位法的支持，在实施细节

上，具体操作上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我国生态补偿制度虽规定明确，但资金难以落实已成为现实的一大难题。以煤炭行

业为例，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主要税费有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依法律规定，资

源税纳入一般性财政收入，解决的是级差收入2的问题，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财政

预算，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等方面的支出。再加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又难

2源于资源及其开发条件差异的收入．在资源有限并为国家垄断的条件下，为了满足社会对矿产品和盐的需要．除应

对优等和中篇资源进行开采外，还必须对劣等资源进行开采．为，维持劣等资源的开采．同一产品的市场价格必须

由劣等资源的个别价格来决定．这样，开采优等和中等爱源的企业就会因其价格优和成本低，经常获得超颓平均利
润以上的收入，这种收入即为级差收入．开采矿产品和盐的级差收入也应该收归国家所有，这样才能解决企业问的
苦乐不均问题。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httpJ／baike．baidu．corn／view／319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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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其它方面筹集资金用于资源环境保，更不用说拿出资金补偿由于当下和历史原因造

成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或者生态建设的补偿。所以这为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留下了

很大又难补上的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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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补偿

3．1中国西部地区环境现状

中国的自然环境差异巨大，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入均自然资源远远低子世界平均

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增长，导致环境负荷过大，自然资源供需

矛盾突出，生态环境面临的态势十分严峻。而且，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困是相辅相成，在我

国西部地区，贫困县占全国的70％。而西部地区是我国江河源头。是水土流失敏感地区，

在中国的江河上游、风沙源头，其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中下游及全国广大区域，从

而影响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能源和矿产资源较富集。

是中国“资源与能源的战略基地”。其中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天然气储量占70％

以上，煤炭储量占60％tt右。但是，西部地区又是我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区，技术条件

落后、资金紧缺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不健全，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植被锐减、森林生态

保护功能下降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普遍性状，荒漠化、石漠化是西部生态恶化的极端

表现，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究其根源是多方面，首先，西部地区一直作为我国的原料基

地，丽这些原料产品价值长期偏低，加上长期实行能源补贴，促使能源消费不合理，如剧

了西部生态环境破坏：其次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长期限制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固化了社

会与经济的二元结构，进而限制了西部地区人民的脱贫活动空间：第三，由于长期以来

“生态环境无价”的错误观念，生态功能的价值没有被承认，甚至根本没被认识到：第四，

竭泽而渔的资源开采模式也是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东部地

区产业升级过程中，一些落后的生产技术、工艺和污染行业正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出

现“污染蘧移”现象：另一方面“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重大能源工程的实施，客

观上使西部一些地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加剧：在开发西部资源的过程中，对西部生态

环境的保护与补偿措施滞后甚至缺位。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直接威胁当地的生产能力的维持和发展，而且对东

部发达地区的发展也将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西

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已不仅是西部地区的区域问题，而是保证全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所在。长期以来，这些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

相应补偿，导致地区生态不断恶化，截至目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82．59万

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77％，青海省草原退化面积已达440万公顷，内蒙

古自治区草原遭严重破坏的达937万公顷。由于生态植被大面积遭到破坏，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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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万人口吃水长期困难【14l。

中国政府在2000年以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五年中，先后投入1100亿元用于西

部地区的生态补偿，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截至去年底，西部地区累计完成陡坡

耕地退耕还林1．18亿亩、荒山荒地造林1．7亿亩。这对改进当地生态与环境质量，促进

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2中国西部生态恶化的根源

在我们看到西部环境恶化的同时，东部经济的崛起和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什么

造成了我国东富西贫的现状?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新型的环境管理模式，还处

于摸索阶段。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扭曲价格体

系，原料生产与加工企业凭借对环境资源的无偿或低价占有获得超额利润，环境资源却

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近二十年来，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趋加尉的一个很重要

原因是，国家发展政策的倾斜。在优先发展东部，允许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国策在发展

东部的同时，并没有向预期的那样，继而带动西部的发展，反而，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

展和加强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同时，牺牲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机会和利益。

主要表现在，“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期间，我国的投资政策是倾斜东部的；在开

发西部资源的问题上，如“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这样重大的能源工程的实施，实质上

使得西部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但对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补偿措旋是严

重滞后甚至缺位的；再如我国对产业格局的规划问题，东部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和新

兴产业为主，西部以能源开发和原材料供给产业为主。国家‘‘七五”计划明确规定了国家

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中西部地区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重点开发矿产资源

等等。在此指引下，西部地区的发展实际上走上了资源开发为主的道路。大规模的资源

开发为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提供了廉价的能源支持，在此同时，遭受着污染严重、生

态恶化以及部分地区的极度贫困。

3．3中国西部生态补偿的实施和实施的必要性

如上文所述，在我国东富西贫的基本国情下，东部经济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是建立在

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廉价能源的供给和原材料的支撑上，西部地区耗费了大量的环境资源

所产生出来的产品，诸如陕北的天然气，价格廉价到几乎是无偿援助的输送到北京。这

期间所消耗大量环境资源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被西部地区所享用，而是转化为东部地区

和政策倾斜地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利益的收获。在遭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带来的

灾难的同时，还要遭受发达地区的责难。戴上落后、环保意识单薄等等的帽子。这公平

吗?

在认识到西部地区的特殊地容地貌以及特殊的地域环境问题，国家对西部12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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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实施了生态补偿，补偿形式有三种，第一，国家财政补偿，如国家对西部重要生态

区域的财政支彳寸：第二，项目支持，包括退耕还林工程、“三北”及长江流域防护林体

系建设工程等多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项目等；第三，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费，设立固

定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资金渠道，实现保护资金的规范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根据

5月3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家

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在安排使用时，要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并优先考虑原产

地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依照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破坏者赔偿的原则，从国家、

区域、产业三个层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对在环保方面做出贡献的

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合理补偿。山西省从1979年开始，先后开征了能源基地建设基金、

煤炭生产补贴款、专项维检费、水资源补偿费、煤炭城市建设附加费等，但目前仅剩下

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和水资源补偿费政策在执行。这些政策是国家在全国煤炭供应紧张情

况下，为确保山话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和煤矿技术改造有可靠的资金来源，鼓励山西提

高煤炭产量、增加煤炭外调量而制定的特殊政策。20多年来，这些政策共为山西筹集

资金500亿元，几乎全部用于基本建设，包括建立了一批煤炭、电力骨干企业。但是，

由于这些税费没有真正体现保护资源环境的要求，因而也难以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资金

保障

在“触q犯循环经济与中国西部大开发”会议上，“推动循环经济应加大对西部生

态补偿”成为与会代表的一个热点话题。建立一个合理的区域性和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

制对中国西部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和紧迫。全国入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毛如柏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罐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

的生态补偿原则开始得到社会认可，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

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生态补偿机制将可平衡各方利益。并强调，生态补

偿机制是再造绿色西部的强力保障和长效之路。

由此，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迫在眉睫。这己不再是“扶贫政策”，更不是东部对西部的

“恩赐”，而是一种协调发展的基点，是社会分工和利益互补。实施生态补偿，从而可以

理顺长江流域的生态利益冲突，加快西部发展的同时，减少东部的自然灾害。促进全流

域的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相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人口、资

源、环境相协调发展。核心都是为了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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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生态补偿制度法律体系的构想

4．1中国生态补偿立法的理论基础

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是各种环境法律、法规、制度的基础。我国宪法对环境保

护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宪法第9、10、22、26条。其中第9条第2

款是直接针对环境资源的：“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利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这些条文是生态补偿制

度立法的基础。

我国《森林法》对生态补偿机制也作了一些规定。据报道：1999年国家财政部和林

业局就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报请审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

请示》。无疑，这给生态补偿金的解决提供了可贵的思路。至于对利用生态系统获利而

导致损害生态系统者收取费用问题，我国已有了成功的尝试，如矿产资源补偿费等。

4．2中国生态补偿立法的政策基础

我国最有影响的生态补偿政策是“退耕还林”对农户的补偿。这项政策的实践从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第一阶段，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以建设用商品材林为主的退耕还

林时期，从关注生态环境脆弱性角度看，由于没有选择水土流失严重的中低山区进行退耕，

因此生态效益不明显。第二阶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以营造经济林为主的退耕还林

时期。第三阶段，就是退耕还林工程，进入以营造生态经济林为主的新阶段。这项工程标

志着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森林植被对于全国的生态功能具有的巨大价值，也标志着中国

在跨区域生态补偿方面迈出的第一个巨大步伐。

1998年通过的森林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

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2001年发布

的《森林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由获得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的权利。从而使森林生产经营者获取补偿的权利法定化”“。在1998年实施天然

林保护工程后，于2000年在西部13个省、市、区174个县开始了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

它以生态恢复为主要目标。在我国一些地区，多年来已涌现出一些行政区域内的生态补偿

机制案例，特别是在一些成功的小流域治理或是生态农业县的实践中，实现了在一个较小

范围内将生态保护与农业经济协调起来。例如，黄土高原一些地区为了使山上农民安心保

护森林，在山下为他们拨出“基本粮田”，用内部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双赢。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跨行政区域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商品买卖的

现象，这意味着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生态补偿关系的确立【17l。

再如，1984年，我国第一次开始征收矿产资源税，我国政府以矿产资源所有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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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矿山企业征收税费。征收的初衷在于调节资源自然条件形成的资源级差收入，平衡企

业利润水平，为企业问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而不是为了补偿资源的价值，更不是

为了生态补偿。1994年，国家重新颁布了资源税征收条例，对资源税的征收办法作出了

“普遍征收，级差调节”的修改。自此原则实施以来，对于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产生了

积极的效果。直到1998年，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

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开采权管理办法》三个法规的出台。将矿业权的有偿使用制度

具体化。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都是由矿业权人根据其申请得到的矿区范围的面

积，按照标准逐年缴纳。从理论上看，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都是资源占有和开

采的使用费，其征收依据也是自然资源有偿价值理论的体现，由此体现了资源价值补偿

的性质。

1994年，我国正式开始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主体仍为采矿权人。中央与地方

就收取的矿产资源补偿费4．-6分配。中央将分配所得的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实行

专项管理，其中70％用于矿产勘查支出、20％用于开采矿产资源环境保护支出、最后

10％用于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的经费补助。由此可见用于环境保护的也仅占20*／,。

而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占矿产品收入比例不足2％。这个数据仅相当于发达国家资源所

有者权益的权利金的10％左右。但还是为我国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留下

可贵的思路。为我国矿产资源的持续利用战略政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4．3遵循原则

4．3．1污染者负担原则
‘

污染者负担原则是指：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利

影响和危害者，应当支付尤其活动所形成的环境损害费用或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损

害。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或“污染

者付费原则”．由于这一原则有利于合理的利用环境和资源，防止并减轻环境损害，达

到公平负担，因此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被很多国家确定为环境法中的一项基

本原则。

向环境捧放污染物其实是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利用．过度的排放，必然会使造成环境

的污染。排放行为一方面是对有价值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也是产生负外部性经

济的根源。因此，排污者应对其排污行为根据一定的量支付相应的补偿。

污染者负担原则，既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应予以确立。也是当今世界各

国在解决环境损害责任负担方面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18l。

4．3．2谁受益谁补偿原则

由于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外溢性，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时候，会使人受到损害，

但是，毛态环境改善的对候，同样会使人受益。这些人，一般是指广泛的大多数人，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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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里也有固有的特定人群，而我们所说的“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是特制的这部分现对

固定的特定人群。由此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而从中受益者应该支付相应的费用。

4．3．3公平性原贝1j

自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财富，每个人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时都不应该损害他

人的利益。否则，就应该对受到损害的一方予以相应的补偿。这种平等是有其特殊性的。

既要求代内的平等，就是同代人在占有和利用资源时的平等，也要求代际的平等c19]，

既是当代人对未来人在占有和利用资源时的平等。国外也有学者将此原则诠释为“对后

代负责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r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人们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能源需求的能力的

方式开发利用能源。当代人对未来人在资源的继承上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

还要求一个国家区域问的平等，和国家与国家间的平等，这主要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间的平等。

43．4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在我国环境法学著作中表述不一。但实质是说广大公众有参与环境保

护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目前在各国环境保护管理中普遍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公众

参与原则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即获得各种资料的权利，包括公众所在

的国家、地区、区域环境状况的资料，公众所关心的开发建设活动，生产经营活动可能

对环境的影响及其防止对策的资料，国家和地方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资料等。其次，

要保证公众对有关环境活动的决策参与权。也就是要能够使公众有机会和正常的途径向

有关决策机关充分表达其所关心的环境问题的意见，并确保其合理的意见能够为决策机

关所采用。最后，当环境或公众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人人都可以通过有效的司法和

行政程序，使环境得到保护，使受到侵害的环境权益得到赔偿或补偿㈨。从而提高公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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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第一，总体上看，我国对生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和评价体系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补偿机制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探究；二是结

合国家生态保护政策的倾向和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开展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三是生态建

设补偿机制、生态建设体制和生态建设配套制度的研究；四是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对象、

补偿方式，补偿渠道等各要素方面的研究；五是生态补偿的一些需要量化的技术问题，

如计算依据、补偿标准等，实际要解决“怎么补、补多少”的闯题的研究；六是地区间、

流域内上中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七是生态产业补偿及优惠政策等。

第二，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缺位问题严重。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研究面虽

广，但基本理论仍有空隙，甚至留有法律缺位。在一个政策出台的同时，下位法的出台

常常滞后或者法律缺位，这势必会留给司法和执法的漏洞，使得法律裁量权无限放大或

者无法裁量，同时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给执法带来困难。

第三；我国仍较多的关注生态补偿立法的研究，研究侧重西部开发中生态补偿的实

践和效果，这是很好的。但是生态补偿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机制或者说是一个系统整合才

能体现效益和价值的制度。其研究不应该仅限于特殊自然条件的区域、特殊经济环境的

区域或某个特殊自然资源，而是把环境作为大局审视，使生态补偿制度发挥其协调功能，

让生态补偿制度更好的发挥其效用、体现其价值。

第四，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民众意识淡薄。我国在生态补偿问题上，主要支撑来源

于政府。民众意识淡薄，以观望政府态度为主流。不仅是民众自发参与意识淡薄，政府

在组织民众参与活动也很薄弱。如一些重大环境建设项目听证会等，大多都是“走过场”

的形式。

5．2生态补偿制度建议

5．2．1生态补偿制度设

第一。解决法律缺位问题。究善我国生态补偿制度设计，在上位政策出台的同时，

就应该备有下位法的支撑。让一个制度的出台，能有效的推行下去。实现生态补偿制度

在实际运用中，成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一项原则性制度。

第二，注重生态补偿制度的综合研究。国外发达国家生态补偿制度除了对生态补偿

基本法理的研究以外，注重评估环境费用和效益的经济价值、公众参与及公众意愿、从

全球可持续发展角度，探讨温室气体排放补偿以及其它(如国际河流)国家问的生态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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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益的补偿，我国在这方面存在欠缺。

第三，完善我国生态税费的合理评估体系。我国在设计、实施征收生态税费的时候，

没有对资源做出合理的税费评估体系。在征收如文中所述的诸多税费的初衷没有以特别

为生态补偿为目的和用途的。而是生态补偿在凸现重要性的当下，使用其中一部分或占

用很少份额来实现。由此在生态补偿经费上存在缺口。使生态补偿制度失去最基础的支

撑。应该在生态补偿税费方面转向税费性征收或建立生态补偿基金。

第四，强化资金来源，保证生态补偿资金到位的一些建议。

首先，税、费、补贴等三种形式并举，协调调控市场平衡。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税

费的征收，往往是限制某些企业或产业的发展，从而减少业务或者退出一个行业。而补

贴，正好相反，是激励某些企业产业的发展。唯有恩威并施方可平衡发展。这也是市场、

政府双向调节的最好施展场地。

其次，争取更多的国际资金援助，加强国际合作。在(21世纪议程》中明确规定：

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ODA)，这一

发展援助实质上就是指生态补偿【2”。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全球环境造成的生

态破坏的补偿。

再次，借鉴西方国家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建立我国生态补偿责任保险制度。环境

责任保险开始于英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机制。一般

而言，环境损害所造成的范围大，影响面广，赔偿金额巨大，污染者往往无力负担如此

庞大的赔偿责任，环境责任保险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实质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与

生态补偿亦具有相同特点，建立生态补偿责任保险制度十分必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

环境责任保险分任意保险与强制保险两种类型|221，从我国目前生态补偿的发展现状以及

优先保障生态补偿相对人利益的目的出发，建议强制采用生态补偿责任保险，从立法上

保证相对人及时、充分地获得补偿，并对投保人，保险人解除或终止保险合同的条件予

以限制。由此建立的生态补偿责任保险制度，也是大型事故或者灾难突发时最及时的应

急预案。

最后，发行生态“彩票”，建立专项生态补偿基金。我国建国以来，有了较完善的“彩

票”设立、发行以及监督体制。以有了较广泛民众参与热情。为生态环境保护设立生态

“彩票”，不但可以为设立专项生态补偿基金添砖加瓦，也可以提高民众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参与热情。

5．2．2完善生态补偿体系

第一，既要注重国门以内的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也要与国际接轨。我国加入WPO

后，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已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而此时，我国的学者更多是在研究我

国的生态补偿的立法等问题。忽视了国际间的合作和可以得到的帮助。世界银行等国际

组织都愿意以长期优惠贷款、捐赠等形式为我国生态建设工程提供支持。而在争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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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何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国际资金支

持项目都要求以参与的方式进行项目的社会评估，而我国对这些方法掌握甚少，社会评

估学者稀缺，严重阻碍了与国际合作。

第二，加强部门合作，强化教育宣传，提高民众意识。生态补偿制度不仅仅是一项

立法难题，只针对如何立法、如何健全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是一项需

系统整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和效力的制度。需要立法、司法、执法等各部门的协调配合

以及民众守法意识的提高来完善的一项法律制度。

第三，建立非政府组织，完善环境保护组织体系。非政府组织，专指那些以某种社

会福利目标为其宗旨，从事非赢利性活动的社会团体。通常，在国际上，环境保护是非

政府组织比较集中的领域。例如保护野生动物协会、保护湿地的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

护资金运作的基金会等等，其中不乏有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信

息、知识、经验等都较丰富。这对于提高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水平有特殊的作用。而

且这种组织构成相对灵活，可以工作组、讨论组形式帮助政府部门解决环境问题。

第四，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向调节，共同发挥作用。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矛

盾日益尖锐的现实。过分依赖强制性、无偿性的政府补偿逐渐显示出诸多弊端。单靠政

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是远远不够的。由国家来补偿受害人、环境保护付出者的损失，无疑

变成全民对该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违反了环境责任原则，与现代环境法的趋势

和理念相悖。也助长了生态受益人转嫁其应有的责任。因此，只有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

向调节，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维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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